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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 5月22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2日9:15至2026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九水东路628号公司4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立刚先生

6、本次股东会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49人， 代表股份2,250,360,96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643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2,214,410,11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56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46人，代表股份35,950,8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48人， 代表股份35,952,9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46人，代表股份35,950,8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6%。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249,183,3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77%；反对787,3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 弃权390,18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775,3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47%；反对787,3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01%；弃权390,1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53%。

议案2《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249,16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8%；反对783,2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弃权413,587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756,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710%；反对783,2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86%；弃权413,5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04%。

议案3�《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2,249,158,1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6%；反对881,8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2%； 弃权320,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3%。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获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750,1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45%；反对881,8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9%；弃权32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26%。

议案4�《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及确认202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2,248,399,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1,389,5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弃权572,08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4%。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991,33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439%； 反对1,389,

5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9%；弃权572,087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12%。

议案5�《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2,249,128,4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反对816,4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3%；弃权4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720,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719%；反对816,4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10%；弃权4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1%。

议案6《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2,248,918,0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59%；反对991,88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1%；弃权4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4,510,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867%；反对991,8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589%；弃权45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44%。

议案7�《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2,248,363,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2%；反对1,520,9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弃权4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955,6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4446%； 反对1,520,

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304%；弃权4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5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51%。

注：上述议案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4月29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26年4月29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

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丁伟 王智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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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情况；

2.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放弃表决权的70,870,000股(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

有限公司承诺放弃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1,951,500股,2022年4月8日至2022年4月1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公司股票11,081,500股,其放弃表决权股数变更为70,870,000股）和金国清先生放弃表决权的

24,560,000股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5月22日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2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5月22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饭店二楼九华厅。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其荣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16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96,115,00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5.86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22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85,930,4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250％。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14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184,6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43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16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4,064,20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55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87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5117％。

通过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14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184,6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434％。

2.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23,4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276%；反对2,654,86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7%；弃权36,6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72,66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625%； 反对2,654,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767%；弃权36,6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7%。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审议《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838,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94%；反对4,244,0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41%；弃权32,3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787,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5933%；反对4,244,0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765%；弃权32,3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1,893,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75%；反对4,188,38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57%；弃权33,0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42,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9844%；反对4,188,3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05%；弃权33,0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51%。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627,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15%；反对2,453,76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12%；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76,5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3121%； 反对2,453,

7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469%；弃权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审议《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65,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88%；反对2,565,86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83%；弃权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14,2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581%； 反对2,565,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2439%；弃权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8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审议《关于制定和修订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490,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15%；反对2,590,86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11%；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39,2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3358%； 反对2,590,

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217%；弃权3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审议《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并制定2026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305,3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73%；反对2,746,46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04%；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254,5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226%； 反对2,746,

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280%；弃权6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94%。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鲍金桥、胡鸿杰；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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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金额（万元） 15,000

投资进展阶段 (完成 (终止 (交易要素变更 (进展

一、合作投资基本概述情况

2023年1月，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集团投资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投资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标的

基金” ），公司认缴出资不超过1.5亿元，且占比不超过最终基金认缴总额的11%。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编号：2023-003）。

2024年5月， 标的基金募集完毕并完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基金备案更新及工商变更登

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编

号：2024-026）。

二、本次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标的基金拟延长投资期。 公司同意标的基金延长投资期并办理相关事

宜，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合伙协议约定，标的基金设立时存续期为4年投资期、4年退出期，存续期为8年。 现因首次投资

期延长期即将届满。基于当前储备项目情况，基金管理人提请投资期延长6个月，退出期相应缩短6个月，

即4年零6个月投资期、3年零6个月退出期，存续期总年限保持不变。 投资期延长期内管理费仍按照原退

出期的计算方式收取。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考虑到基金仍有储备项目，延长投资期有利于尽快把握优质资产的投资机会。 投资延长期内的管理

费收取方式与原退出期相同，未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后续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截至目前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的总体情况

序号 首次披露日期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进展阶段

实缴金额

（万元）

1 上市前投资

苏州中新兴富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退出期 18,000.00

2 上市前投资

苏州中新博通金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退出期 1,770.00

3 2020年2月11日

江苏疌泉元禾原点智能叁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期 2,500.00

4 2020年2月11日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原点叁号医疗健康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期 2,500.00

5 2020年6月24日

苏州方广三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期 18,400.00

6 2020年8月12日

苏州工业园区领军元睿金融科技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期 2,000.00

7 2020年8月12日

苏州同创同运同享科技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退出期 5,000.00

8 2020年9月23日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三期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退出期 10,000.00

9 2020年9月25日 苏州星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期 5,000.00

10 2020年10月14日

苏州深信华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期 5,000.00

11 2020年10月14日 无锡毓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进入清算程

序

2,000.00

12 2020年10月21日

苏州中新兴富数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退出期 20,000.00

13 2020年12月17日 晋江凯辉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期 10,000.00

14 2020年12月30日

苏州市创新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有限合

伙）

退出期 10,000.00

15 2021年2月27日

滁州中新苏滁金玖创新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期 2,000.00

16 2021年5月13日 苏州礼润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退出期 10,000.00

17 2021年5月13日 苏州祥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期 10,045.59

18 2021年5月18日

上海辰均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期 7,000.00

19 2021年5月31日

苏州元禾璞华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退出期 16,000.00

20 2021年6月3日

苏州古玉鼎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期 10,000.00

21 2021年7月9日

东莞市架桥四期先进制造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退出期 8,000.00

22 2021年7月9日

千乘二期（广州）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投资期 5,000.00

23 2021年7月15日

苏州夏尔巴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退出期 15,000.00

24 2021年7月31日 南京源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期 8,000.00

25 2021年8月20日

苏州博远厚诚二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退出期 10,000.00

26 2021年8月20日

苏州远毅博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期 6,000.00

27 2021年12月15日

苏州工业园区亿生一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退出期 4,200.00

28 2021年12月15日

苏州湖杉华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期 5,000.00

29 2021年12月15日

苏州同创同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期 10,000.00

30 2021年12月30日

苏州川流长桉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退出期 10,000.00

31 2021年12月30日

苏州道彤腾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期 6,000.00

32 2022年3月30日

广州市正轩前瞻睿远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退出期 10,000.00

33 2022年3月30日

苏州华业致远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退出期 11,000.00

34 2022年4月19日

苏州工业园区元生天使二期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期 5,600.00

35 2022年9月21日 苏州富隆智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期 13,615.00

36 2022年11月1日

苏州聚源振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期 8,500.00

37 2022年11月1日 苏州耀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期 8,000.00

38 2022年11月17日 苏州峰瑞睿佳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期 6,000.00

39 2022年12月22日

北京达晨财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退出期 11,000.00

40 2023年1月18日

苏州工业园区新建元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投资期 15,000.00

41 2023年2月15日

铜陵丰睿年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期 8,000.00

42 2023年3月18日

苏州宜行天下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期 5,000.00

43 2023年5月17日

苏州杏泽兴涌新兴医疗产业投资基金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期 6,000.00

44 2023年6月17日

上海金浦二期智能科技私募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期 6,000.00

45 2023年7月1日

深圳君联深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退出期 7,000.00

46 2023年9月26日

南京绿动新材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退出期 1,000.00

47 2023年11月1日

苏州道彤天使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投资期 2,100.00

48 2023年11月21日 晋江凯辉贰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退出期 8,400.00

49 2023年12月6日 北京英诺鼎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投资期 5,000.00

50 2023年12月6日

北京中科创星硬科技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期 10,000.00

51 2024年1月9日

成都元禾原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投资期 4,900.00

52 2024年1月9日

北京显智链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投资期 4,000.00

53 2024年3月26日

湖南昊辰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退出期 2,100.00

54 2024年4月3日

湖杉明芯（成都）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退出期 4,000.00

55 2025年6月7日

苏州高美云景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已签署合伙协

议，暂未实缴

-

56 2025年12月16日 苏州鼎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投资期 2,500.00

57 2026年3月4日 英诺科创三期（拟）

暂未签署合伙

协议

-

合计 419,130.59

特此公告。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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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南通市伟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伟创” ）、南通金皓诚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皓诚” ）、南通金至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金至诚” ）（上述3家股东以下合称“出让方” ）保证向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伟创电气” 或“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伟创电气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的股东为南

通市伟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南通金皓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南通金至诚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8,535,500股，占伟创电气总股本的比例为3.99%；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组织实施本次询价

转让。 截至2026年5月22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南通市伟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15,704,880 54.06%

2 南通金皓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50,400 1.61%

3 南通金至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37,900 1.51%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伟创电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南通伟创为公司控股股东，金皓诚和金至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企业，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出让方合计持股比例超过总股本5%。 公司实

际控制人、部分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出让方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违反相关规

则及其作出的承诺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出让方启动、实

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

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修订）》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 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

3月修订）》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情形。 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

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出让方承诺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8,53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99%，转让原因为

自身资金需求。

序号 拟转让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

例

转让原因

1 南通市伟创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6,530,000 3.05% 5.64% 自身资金需求

2

南通金皓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84,000 0.51% 31.42% 自身资金需求

3

南通金至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921,500 0.43% 28.46%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出让方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出让方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

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6年5月22日，含当

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国泰海通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

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

购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以国泰海通收到

《认购报价表》的时间（以本次询价转让国泰海通指定邮箱收到《认购报价表》的系统时

间为准）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

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8,535,500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本次询价转

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8,535,500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

价将被确定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国泰海通

联系部门：国泰海通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ibd_ecmwcdq@ib.gtht.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21-38676888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2025年修

订）》关于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

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

司、理财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

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

私募基金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伟创电气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

应当披露的经营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伟创电气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询价转让计划书》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

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伟创电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伟创电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526� � � �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6-020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的通知和公告情况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

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1）。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下午2：40

2、召开地点：昌乐县开发区大沂路北段山东矿机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赵华涛先生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网络投票的情况：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出席人员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90人，代表股份396,501,509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2.24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79,872,77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21.30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85�人，代表股份16,628,739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0.9327％；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588人，代表股份17,629,709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0.9889％。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进

行了表决。 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88,513,3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853％；反对

7,457,4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08％；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641,5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6892％； 反对7,457,45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3005％；弃权5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03％。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2、审议《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388,065,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24％；反对

7,902,8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32％；弃权5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193,6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2.1485％； 反对7,902,87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8270％；弃权53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4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3、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7,856,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97％；反对

8,234,0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7％；弃权411,01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984,6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0.9630％； 反对8,234,05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056％；弃权411,0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1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4、审议《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388,016,45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00％；反对

7,943,4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34％；弃权541,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144,65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8707％； 反对7,943,45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0572％；弃权5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2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5、审议《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7,997,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52％；反对

7,965,0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88％；弃权5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9,125,6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1.7628％； 反对7,965,07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798％；弃权5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73％。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6、审议《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6,796,4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23％；反对

9,021,9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4％；弃权683,119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924,6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4.9504％； 反对9,021,95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747％；弃权683,1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48％。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85,015,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031％；反对

11,056,27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885％；弃权430,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143,3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4.8465％； 反对11,056,27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7139％；弃权43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96％。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会聘请了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王芳芳、吴飞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301584� � � � � � � � �证券简称：建发致新 公告编号：2026-030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上海建发致新医

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1337号）同意

注册，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A股）63,193,277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05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445,512,

602.85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63,334,464.32元。 上述募集

资金已于2025年9月22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容诚验字[2025]361Z004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签署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6日、2026年1月13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

公司对“医用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项目” 增加上海建发鹭益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康乐致新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建发致新（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

募投项目新增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授权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新增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署募集资

金监管协议。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建发鹭益科技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康乐致新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建发致新（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与开户银行、保

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公司 开户行 银行账号 金额（元） 募集资金用途

上海建发鹭益科技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

升平支行

352000670015003200183 0.00

医用耗材集约化运

营服务募投项目

北京康乐致新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352000670015003195435 0.00

建发致新（上海）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352000670015003195760 0.00

合计 0.00

注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升平支行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下属分

支机构，四方监管协议中乙方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注2：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主要系截至公告披露日募集资金尚未划转至募集资金专

户所致。

三、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

方” ）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升平支行（监管协议中主体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储存监管协

议，三份监管协议主要内容一致，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医用

耗材集约化运营服务项目的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

途。

2、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丙方同意后，甲方可在内部决议授权

范围内将专户内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以符合深交所创业板监管规则规定的现金管理产

品形式存放，现金管理应当通过专户或者公开披露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实施。 甲方应将产

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账户、存放期限等信息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产品提

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

丙方。 甲方实施现金管理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甲方应确保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乙方不得配合甲方办理上述产品的质押业务，产品专

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同时，乙方应按月（每月15

日前）向丙方提供上述产品受限情况及对应的账户状态，甲方授权乙方可以向丙方提供前

述信息。 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甲方才可在授权的期限和额度内再次开

展现金管理。

3、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4、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督导。 丙方应当依据深交所创业板监管规则以

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

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

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

5、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项目组成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

专户及甲方募集资金涉及的相关账户 （包括现金管理账户， 专户及相关账户下文统称为

“账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账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

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账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丙方出具的介绍信。

6、乙方按月（每月1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账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7、乙方按照甲方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甲方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证）的

要素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20%（以孰低为准）的，甲方及乙方应在付款后15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邮件方式通知丙

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

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若乙方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则甲方应按照丙方要求陪同其前往乙方获取对

账单。

11、乙方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和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查询与调查账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

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2、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签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账户资金（含现金管理产品资金，下同）全部支出完毕，且丙

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若账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乙方已向丙方提供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注销专户。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3份

特此公告。

上海建发致新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5�月 22�日


